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

上  訴  人  君汰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永賢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朱亞虎                                     

訴訟代理人  張宏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

月1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字第26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坐落○○市○○區○○段1小

段294、368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國宅社區（下稱○

○國宅）住戶，前與伊洽談○○國宅之都市更新開發整合業務

（下稱系爭都更案)，並保證其影響力可協助伊進行開發整合作

業。伊乃先於民國110年3月29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

（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其所有門牌號碼○○市○○區○○街000

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作為服務處，並於同年5月25日與建

商即訴外人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簽訂○○國

宅委任整合服務契約（下稱系爭富邦契約)，共同辦理系爭都更

案。兩造並於同年6月2日簽訂佣金給付協議書（下稱系爭協

議），約定被上訴人受託協助伊辦理系爭都更案之相關業務，伊

則按期給付佣金。詎被上訴人於收受第1期佣金新臺幣（下同)20

0萬元後毫無作為，並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與

伊有競爭關係之訴外人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揚公司)

作為服務處，且於國揚公司111年9月3日都更案說明會（下稱國

揚說明會)站台致詞，復拒絕出席伊於同年月17日舉辦之都更案

說明會（下稱系爭說明會)。伊已於112年1月23日依民法第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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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549條第1項規定解除或終止系爭協議，系爭協議因可歸責

於被上訴人之事由終止，其不得請求報酬，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

領之佣金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故意違反系爭協議之義務，亦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179條、第22

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求為

擇一命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及加計自受領時即110年6月2日起算

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居間協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約，使

上訴人可獲高額利益保障，上訴人因此簽訂系爭協議並給付第1

期款，系爭協議並無伊應配合之委任契約義務。伊係於兩造合意

終止系爭租約後，始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並無違約情事；伊雖

出席國揚說明會，然所言均屬實，至伊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係因

上訴人倉促通知，伊不及更動行程所致，非可歸責於伊等語，資

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

以：被上訴人為○○國宅住戶，上訴人為土地開發商，兩造於11

0年3月29日簽訂系爭租約，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

作為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與富邦公

司簽訂系爭富邦契約，約定上訴人提供富邦公司整合開發服務，

富邦公司給付報酬共3億8,000萬元；兩造於同年6月2日簽訂系爭

協議，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系爭協議之名稱載明係「佣金給付

協議書」，其前言記載被上訴人已有協助上訴人就系爭土地辦理

不動產開發、整合作業，且系爭協議第2條除約定佣金分5期給付

外，並未約定被上訴人應參與都更開發、整合業務之活動，或負

有取得各都更階段所需住戶同意書之義務，復觀系爭富邦契約簽

訂之時間與系爭協議簽訂之時程，堪認系爭協議係因被上訴人居

間協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富邦契約而簽訂。系爭協

議第3條僅為保密條款，非兩造就委任事務有所約定。被上訴人

雖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但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

付即不能達系爭協議之目的。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出席系爭說

明會，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即屬無據。系爭協議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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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被上訴人應為上訴人取得住戶同意書；兩造嗣於111年4月30

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上訴人並因提前終止租約而賠償被上訴人

1個月租金5萬元，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他人將之供國

揚公司作為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未符債

務本旨之給付。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3日出席國揚說明會，其上

台致詞僅提及前曾介紹富邦公司辦理都更，不知為何招牌被撤

掉，且上訴人賠償伊5萬元違約金等語，難認有何詆毀上訴人之

情形，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

萬元，亦屬無據。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委任契約關

係，且被上訴人於國揚說明會上台致詞內容，亦難認違反系爭協

議第3條約定，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

0萬元，並無可取。系爭協議屬居間契約，上訴人得隨時終止，

關於居間報酬，應優先適用民法第568條第1項之規定，不適用民

法第548條之規定。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協議後，依民法第548條

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等語，即無足

取。上訴人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而

終止，其主張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200萬元，亦無足取。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259

條第1、2款、第179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

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查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

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系爭協議前言記載：「茲有乙

方（被上訴人)協助甲方（上訴人)下列基地，辦理不動產開發、

整合作業，雙方本著公平、互信之原則議定條款如下，以茲共同

遵守：」、第2條「勞務所得」記載：「本協議簽立時」、「本

基地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本基地都更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時」、「本基地應拆除之建物範圍全數

拆除，並取得拆除竣工證明後」、「本基地領得建照執照申報開

工後」，上訴人分別支付被上訴人第1至5期款（見一審卷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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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契約文字業已表示被上訴人協助上訴人辦理系爭土地之開

發、整合作業，及上訴人依辦理時程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系爭協

議第3條「保密條款」復約定：「乙方與甲方簽定本契約後，乙

方就本標的不得受其他人『委任』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或

提供資訊與任何第三人知悉」、「乙方同意於『委任』期間內，

不得委任第三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見一審卷第71

頁）。果爾，能否謂該協議所載「委任」，非兩造訂約時之真

意，自滋疑問。原審反於上開文字，遽以前揭理由謂系爭協議為

居間契約，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已有可議。次查上訴人於

事實審主張：被上訴人出席國揚說明會並上台致詞稱「我今天來

做這個見證是跟各位講，如果你要圓一個夢，你必須追隨一個好

的團隊，這個團隊能夠載到我們美夢成真！而不是在中間搞來搞

去搞來搞去沒有用」，出言詆毀伊，暗指伊及富邦公司「在中間

搞來搞去搞來搞去沒有用」，阻撓伊開發整合作業，違反系爭協

議等語（見一審卷第265頁、原審卷第35、145頁），並提出國揚

說明會被上訴人致詞譯文為證（見一審卷第279頁）。攸關上訴

人得否對被上訴人請求違約之賠償，自屬重要之攻擊方法。原審

未於判決理由項下記載其取捨之意見，逕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

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鄭  純  惠

                                法官  石  有  爲

                                法官  林  慧  貞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吳  青  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書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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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
上  訴  人  君汰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永賢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朱亞虎                                     
訴訟代理人  張宏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1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字第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坐落○○市○○區○○段1小段294、368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國宅社區（下稱○○國宅）住戶，前與伊洽談○○國宅之都市更新開發整合業務（下稱系爭都更案)，並保證其影響力可協助伊進行開發整合作業。伊乃先於民國110年3月29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其所有門牌號碼○○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作為服務處，並於同年5月25日與建商即訴外人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簽訂○○國宅委任整合服務契約（下稱系爭富邦契約)，共同辦理系爭都更案。兩造並於同年6月2日簽訂佣金給付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約定被上訴人受託協助伊辦理系爭都更案之相關業務，伊則按期給付佣金。詎被上訴人於收受第1期佣金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後毫無作為，並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與伊有競爭關係之訴外人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揚公司)作為服務處，且於國揚公司111年9月3日都更案說明會（下稱國揚說明會)站台致詞，復拒絕出席伊於同年月17日舉辦之都更案說明會（下稱系爭說明會)。伊已於112年1月23日依民法第255條、第549條第1項規定解除或終止系爭協議，系爭協議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終止，其不得請求報酬，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佣金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故意違反系爭協議之義務，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179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求為擇一命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及加計自受領時即110年6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居間協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約，使上訴人可獲高額利益保障，上訴人因此簽訂系爭協議並給付第1期款，系爭協議並無伊應配合之委任契約義務。伊係於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後，始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並無違約情事；伊雖出席國揚說明會，然所言均屬實，至伊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係因上訴人倉促通知，伊不及更動行程所致，非可歸責於伊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被上訴人為○○國宅住戶，上訴人為土地開發商，兩造於110年3月29日簽訂系爭租約，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作為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與富邦公司簽訂系爭富邦契約，約定上訴人提供富邦公司整合開發服務，富邦公司給付報酬共3億8,000萬元；兩造於同年6月2日簽訂系爭協議，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系爭協議之名稱載明係「佣金給付協議書」，其前言記載被上訴人已有協助上訴人就系爭土地辦理不動產開發、整合作業，且系爭協議第2條除約定佣金分5期給付外，並未約定被上訴人應參與都更開發、整合業務之活動，或負有取得各都更階段所需住戶同意書之義務，復觀系爭富邦契約簽訂之時間與系爭協議簽訂之時程，堪認系爭協議係因被上訴人居間協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富邦契約而簽訂。系爭協議第3條僅為保密條款，非兩造就委任事務有所約定。被上訴人雖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但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即不能達系爭協議之目的。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即屬無據。系爭協議並未約定被上訴人應為上訴人取得住戶同意書；兩造嗣於111年4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上訴人並因提前終止租約而賠償被上訴人1個月租金5萬元，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他人將之供國揚公司作為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未符債務本旨之給付。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3日出席國揚說明會，其上台致詞僅提及前曾介紹富邦公司辦理都更，不知為何招牌被撤掉，且上訴人賠償伊5萬元違約金等語，難認有何詆毀上訴人之情形，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亦屬無據。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委任契約關係，且被上訴人於國揚說明會上台致詞內容，亦難認違反系爭協議第3條約定，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並無可取。系爭協議屬居間契約，上訴人得隨時終止，關於居間報酬，應優先適用民法第568條第1項之規定，不適用民法第548條之規定。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協議後，依民法第548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等語，即無足取。上訴人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其主張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00萬元，亦無足取。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179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查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系爭協議前言記載：「茲有乙方（被上訴人)協助甲方（上訴人)下列基地，辦理不動產開發、整合作業，雙方本著公平、互信之原則議定條款如下，以茲共同遵守：」、第2條「勞務所得」記載：「本協議簽立時」、「本基地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本基地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時」、「本基地應拆除之建物範圍全數拆除，並取得拆除竣工證明後」、「本基地領得建照執照申報開工後」，上訴人分別支付被上訴人第1至5期款（見一審卷第71頁）。契約文字業已表示被上訴人協助上訴人辦理系爭土地之開發、整合作業，及上訴人依辦理時程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系爭協議第3條「保密條款」復約定：「乙方與甲方簽定本契約後，乙方就本標的不得受其他人『委任』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或提供資訊與任何第三人知悉」、「乙方同意於『委任』期間內，不得委任第三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見一審卷第71頁）。果爾，能否謂該協議所載「委任」，非兩造訂約時之真意，自滋疑問。原審反於上開文字，遽以前揭理由謂系爭協議為居間契約，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已有可議。次查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被上訴人出席國揚說明會並上台致詞稱「我今天來做這個見證是跟各位講，如果你要圓一個夢，你必須追隨一個好的團隊，這個團隊能夠載到我們美夢成真！而不是在中間搞來搞去搞來搞去沒有用」，出言詆毀伊，暗指伊及富邦公司「在中間搞來搞去搞來搞去沒有用」，阻撓伊開發整合作業，違反系爭協議等語（見一審卷第265頁、原審卷第35、145頁），並提出國揚說明會被上訴人致詞譯文為證（見一審卷第279頁）。攸關上訴人得否對被上訴人請求違約之賠償，自屬重要之攻擊方法。原審未於判決理由項下記載其取捨之意見，逕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鄭  純  惠
                                法官  石  有  爲
                                法官  林  慧  貞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吳  青  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書  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

上  訴  人  君汰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永賢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朱亞虎                                     

訴訟代理人  張宏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

月1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字第26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坐落○○市○○區○○段1小段294、

368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國宅社區（下稱○○國宅）住戶

，前與伊洽談○○國宅之都市更新開發整合業務（下稱系爭都更案

)，並保證其影響力可協助伊進行開發整合作業。伊乃先於民國1

10年3月29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

承租其所有門牌號碼○○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作為服務處，並於同年5月25日與建商即訴外人富邦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簽訂○○國宅委任整合服務契約（下稱

系爭富邦契約)，共同辦理系爭都更案。兩造並於同年6月2日簽

訂佣金給付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約定被上訴人受託協助伊

辦理系爭都更案之相關業務，伊則按期給付佣金。詎被上訴人於

收受第1期佣金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後毫無作為，並於系爭租

約終止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與伊有競爭關係之訴外人國揚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揚公司)作為服務處，且於國揚公司111年

9月3日都更案說明會（下稱國揚說明會)站台致詞，復拒絕出席

伊於同年月17日舉辦之都更案說明會（下稱系爭說明會)。伊已

於112年1月23日依民法第255條、第549條第1項規定解除或終止

系爭協議，系爭協議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終止，其不得請

求報酬，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佣金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故

意違反系爭協議之義務，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依民法第25

9條第1、2款、第179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

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求為擇一命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及加計

自受領時即110年6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居間協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約，使

上訴人可獲高額利益保障，上訴人因此簽訂系爭協議並給付第1

期款，系爭協議並無伊應配合之委任契約義務。伊係於兩造合意

終止系爭租約後，始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並無違約情事；伊雖

出席國揚說明會，然所言均屬實，至伊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係因

上訴人倉促通知，伊不及更動行程所致，非可歸責於伊等語，資

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

：被上訴人為○○國宅住戶，上訴人為土地開發商，兩造於110年3

月29日簽訂系爭租約，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作為

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與富邦公司簽

訂系爭富邦契約，約定上訴人提供富邦公司整合開發服務，富邦

公司給付報酬共3億8,000萬元；兩造於同年6月2日簽訂系爭協議

，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系爭協議之名稱載明係「佣金給付協議

書」，其前言記載被上訴人已有協助上訴人就系爭土地辦理不動

產開發、整合作業，且系爭協議第2條除約定佣金分5期給付外，

並未約定被上訴人應參與都更開發、整合業務之活動，或負有取

得各都更階段所需住戶同意書之義務，復觀系爭富邦契約簽訂之

時間與系爭協議簽訂之時程，堪認系爭協議係因被上訴人居間協

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富邦契約而簽訂。系爭協議第

3條僅為保密條款，非兩造就委任事務有所約定。被上訴人雖未

出席系爭說明會，但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即

不能達系爭協議之目的。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出席系爭說明會

，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即屬無據。系爭協議並未約定

被上訴人應為上訴人取得住戶同意書；兩造嗣於111年4月30日合

意終止系爭租約，上訴人並因提前終止租約而賠償被上訴人1個

月租金5萬元，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他人將之供國揚

公司作為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未符債務

本旨之給付。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3日出席國揚說明會，其上台

致詞僅提及前曾介紹富邦公司辦理都更，不知為何招牌被撤掉，

且上訴人賠償伊5萬元違約金等語，難認有何詆毀上訴人之情形

，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

，亦屬無據。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委任契約關係，且

被上訴人於國揚說明會上台致詞內容，亦難認違反系爭協議第3

條約定，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

，並無可取。系爭協議屬居間契約，上訴人得隨時終止，關於居

間報酬，應優先適用民法第568條第1項之規定，不適用民法第54

8條之規定。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協議後，依民法第548條第2項

規定之反面解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等語，即無足取。上訴

人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其

主張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返還200萬元，亦無足取。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

款、第179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第2項規定

之反面解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查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

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

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系爭協議前言記載：「茲有乙

方（被上訴人)協助甲方（上訴人)下列基地，辦理不動產開發、

整合作業，雙方本著公平、互信之原則議定條款如下，以茲共同

遵守：」、第2條「勞務所得」記載：「本協議簽立時」、「本

基地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本基地都更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時」、「本基地應拆除之建物範圍全數

拆除，並取得拆除竣工證明後」、「本基地領得建照執照申報開

工後」，上訴人分別支付被上訴人第1至5期款（見一審卷第71頁

）。契約文字業已表示被上訴人協助上訴人辦理系爭土地之開發

、整合作業，及上訴人依辦理時程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系爭協議

第3條「保密條款」復約定：「乙方與甲方簽定本契約後，乙方

就本標的不得受其他人『委任』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或提供

資訊與任何第三人知悉」、「乙方同意於『委任』期間內，不得委

任第三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見一審卷第71頁）。果

爾，能否謂該協議所載「委任」，非兩造訂約時之真意，自滋疑

問。原審反於上開文字，遽以前揭理由謂系爭協議為居間契約，

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已有可議。次查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

：被上訴人出席國揚說明會並上台致詞稱「我今天來做這個見證

是跟各位講，如果你要圓一個夢，你必須追隨一個好的團隊，這

個團隊能夠載到我們美夢成真！而不是在中間搞來搞去搞來搞去

沒有用」，出言詆毀伊，暗指伊及富邦公司「在中間搞來搞去搞

來搞去沒有用」，阻撓伊開發整合作業，違反系爭協議等語（見

一審卷第265頁、原審卷第35、145頁），並提出國揚說明會被上

訴人致詞譯文為證（見一審卷第279頁）。攸關上訴人得否對被

上訴人請求違約之賠償，自屬重要之攻擊方法。原審未於判決理

由項下記載其取捨之意見，逕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亦有判決不

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

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鄭  純  惠

                                法官  石  有  爲

                                法官  林  慧  貞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吳  青  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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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

上  訴  人  君汰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永賢        

訴訟代理人  陳守文律師

被 上訴 人  朱亞虎                                     

訴訟代理人  張宏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1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字第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坐落○○市○○區○○段1小段294、368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國宅社區（下稱○○國宅）住戶，前與伊洽談○○國宅之都市更新開發整合業務（下稱系爭都更案)，並保證其影響力可協助伊進行開發整合作業。伊乃先於民國110年3月29日與被上訴人簽訂住宅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其所有門牌號碼○○市○○區○○街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作為服務處，並於同年5月25日與建商即訴外人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公司)簽訂○○國宅委任整合服務契約（下稱系爭富邦契約)，共同辦理系爭都更案。兩造並於同年6月2日簽訂佣金給付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約定被上訴人受託協助伊辦理系爭都更案之相關業務，伊則按期給付佣金。詎被上訴人於收受第1期佣金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後毫無作為，並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與伊有競爭關係之訴外人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揚公司)作為服務處，且於國揚公司111年9月3日都更案說明會（下稱國揚說明會)站台致詞，復拒絕出席伊於同年月17日舉辦之都更案說明會（下稱系爭說明會)。伊已於112年1月23日依民法第255條、第549條第1項規定解除或終止系爭協議，系爭協議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終止，其不得請求報酬，被上訴人應返還已受領之佣金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故意違反系爭協議之義務，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179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求為擇一命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及加計自受領時即110年6月2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居間協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約，使上訴人可獲高額利益保障，上訴人因此簽訂系爭協議並給付第1期款，系爭協議並無伊應配合之委任契約義務。伊係於兩造合意終止系爭租約後，始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並無違約情事；伊雖出席國揚說明會，然所言均屬實，至伊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係因上訴人倉促通知，伊不及更動行程所致，非可歸責於伊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被上訴人為○○國宅住戶，上訴人為土地開發商，兩造於110年3月29日簽訂系爭租約，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作為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上訴人於同年5月25日與富邦公司簽訂系爭富邦契約，約定上訴人提供富邦公司整合開發服務，富邦公司給付報酬共3億8,000萬元；兩造於同年6月2日簽訂系爭協議，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系爭協議之名稱載明係「佣金給付協議書」，其前言記載被上訴人已有協助上訴人就系爭土地辦理不動產開發、整合作業，且系爭協議第2條除約定佣金分5期給付外，並未約定被上訴人應參與都更開發、整合業務之活動，或負有取得各都更階段所需住戶同意書之義務，復觀系爭富邦契約簽訂之時間與系爭協議簽訂之時程，堪認系爭協議係因被上訴人居間協助促成富邦公司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富邦契約而簽訂。系爭協議第3條僅為保密條款，非兩造就委任事務有所約定。被上訴人雖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但尚無從認定被上訴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即不能達系爭協議之目的。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出席系爭說明會，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契約，即屬無據。系爭協議並未約定被上訴人應為上訴人取得住戶同意書；兩造嗣於111年4月30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上訴人並因提前終止租約而賠償被上訴人1個月租金5萬元，被上訴人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他人將之供國揚公司作為推動系爭都更案之服務處，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未符債務本旨之給付。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3日出席國揚說明會，其上台致詞僅提及前曾介紹富邦公司辦理都更，不知為何招牌被撤掉，且上訴人賠償伊5萬元違約金等語，難認有何詆毀上訴人之情形，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亦屬無據。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存有委任契約關係，且被上訴人於國揚說明會上台致詞內容，亦難認違反系爭協議第3條約定，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並無可取。系爭協議屬居間契約，上訴人得隨時終止，關於居間報酬，應優先適用民法第568條第1項之規定，不適用民法第548條之規定。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協議後，依民法第548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等語，即無足取。上訴人未舉證證明系爭協議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其主張被上訴人不得請求報酬，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200萬元，亦無足取。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179條、第227條第1項、第544條規定、第548條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查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系爭協議前言記載：「茲有乙方（被上訴人)協助甲方（上訴人)下列基地，辦理不動產開發、整合作業，雙方本著公平、互信之原則議定條款如下，以茲共同遵守：」、第2條「勞務所得」記載：「本協議簽立時」、「本基地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時」、「本基地都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時」、「本基地應拆除之建物範圍全數拆除，並取得拆除竣工證明後」、「本基地領得建照執照申報開工後」，上訴人分別支付被上訴人第1至5期款（見一審卷第71頁）。契約文字業已表示被上訴人協助上訴人辦理系爭土地之開發、整合作業，及上訴人依辦理時程給付被上訴人金額。系爭協議第3條「保密條款」復約定：「乙方與甲方簽定本契約後，乙方就本標的不得受其他人『委任』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或提供資訊與任何第三人知悉」、「乙方同意於『委任』期間內，不得委任第三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或議約」（見一審卷第71頁）。果爾，能否謂該協議所載「委任」，非兩造訂約時之真意，自滋疑問。原審反於上開文字，遽以前揭理由謂系爭協議為居間契約，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已有可議。次查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被上訴人出席國揚說明會並上台致詞稱「我今天來做這個見證是跟各位講，如果你要圓一個夢，你必須追隨一個好的團隊，這個團隊能夠載到我們美夢成真！而不是在中間搞來搞去搞來搞去沒有用」，出言詆毀伊，暗指伊及富邦公司「在中間搞來搞去搞來搞去沒有用」，阻撓伊開發整合作業，違反系爭協議等語（見一審卷第265頁、原審卷第35、145頁），並提出國揚說明會被上訴人致詞譯文為證（見一審卷第279頁）。攸關上訴人得否對被上訴人請求違約之賠償，自屬重要之攻擊方法。原審未於判決理由項下記載其取捨之意見，逕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官  鄭  純  惠

                                法官  石  有  爲

                                法官  林  慧  貞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吳  青  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書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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